长宁区中小微企业政策性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贴费和

购买代理记账服务申报指南
一、贴息贴费
（一）申报主体：符合政策要求的企业

（二）申报材料：
（1）《长宁区支持企业融资担保专项资金项目申请表》（加盖公章）；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基本户开立证明资料；

（4）企业无逾期记录证明材料（企业信用报告）；

（5）银行还款凭证；

（6）最近一期税单；
（7）对申请担保费补贴的企业另需提供担保费发票（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申报时间：每年3月至6月底

（四）申报方式：

通过申报系统 http://81.68.84.152:8081/financial/login填写和上传资料，企业无需邮寄纸质材料。

（一）申请企业先在系统中注册账号（已注册企业请直接登录）；

（二）点击“首页—政策要闻”，查阅2024年长宁区担保费和利息补贴通知；

（三）点击左侧“专项补贴”菜单，并上传相关材料扫描件（需加盖公章）。

（五）联系方式：

贴费政策咨询电话：22051337     联系人：田春燕

贴息政策咨询电话：22051327     联系人: 黄黎敏
申报系统技术支持电话：19512305186  联系人: 毋晓欣

二、购买代理记账服务
（一）申报主体：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微企业

（二）申报材料：
1、《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服务申请表》（附件1）；

2、企业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3、企业最近季度纳税申报表、员工社保缴纳情况表、财务报表； 

4、区财政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
（三）申报时间：每年3月起至6月底

（四）申报方式：
1、购买代理记账服务的小微企业向所属街镇（含临空园区等）提出申请；街镇初审，按季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服务季度汇总表》（盖章）（附件2）及申报材料报送至区财政局。

2、区财政局收到材料后，审核确定符合财政购买代理记账服务条件的小微企业名单。

3、区财政局与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机构签订三方《代理记账服务委托协议书》，一年一签。

（五）费用结算申请
代理记账机构按年度向区财政局提出结算申请。代理记账机构根据区财政局要求将所代理服务的小微企业相关资料整理汇总并报送：
    （1）《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服务年度汇总表》（附件3）；
    （2）上一年度的小微企业财务报表；
    （3）一季度的小微企业纳税申报表；
    （4）服务费发票和支付记录；
    （5）区财政局认为需要的其他资料。

（六）联系方式：22051329   联系人：张罕
附件：

1、《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服务申请表》
2、《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服务季度汇总表》
3、《代理记账服务委托协议书》
   附件1：

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服务申请表
   申请日期：                                         
	申请企业
（公章）
	
	注册地址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营业收入
（万元）
	
	资产总额
（万元）
	

	从业人数
	

	承诺
	我代表企业承诺：本企业属于《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的小微企业；在申请过程中所提交的文件、证件及有关附件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职能部门意见：


经办人：          科长：           
日期：

	财政局审批意见：
                            局长：             日期：


    注：本表由小微企业填写并加盖公章，一式二份，企业将二份基本情况表交财政部门，财政

        部门审核后返还企业一份。

附件2

	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服务季度汇总表

	20  年  月- 20  年  月

	街道镇(公章)：
	
	
	
	
	

	序号
	单位名称（全称）
	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是否优先、重点发展产业
	是否是一般纳税企业
	代理记账机构
	备注

	
	
	
	
	
	
	
	

	
	
	
	
	
	
	
	

	
	
	
	
	
	
	
	

	
	
	
	
	
	
	
	

	
	
	
	
	
	
	
	

	
	
	
	
	
	
	
	

	
	
	
	
	
	
	
	

	
	
	
	
	
	
	
	

	
	
	
	
	
	
	
	

	
	
	
	
	
	
	
	

	
	
	
	
	
	
	
	

	
	
	
	
	
	
	
	

	
	
	
	
	
	
	
	

	
	
	
	
	
	
	
	

	注：本表由所属街道镇按季填写,在次季度15日内报送财政。


附件3

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服务年度汇总表
年   月——    年   月
代理记账机构名称（公章）：                                  联系人：                      电话（手机）：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营业收入（万元）
	从业人数
	应缴税金（万元）
	代理记账期限起讫
	费用标准（元/月）
	费用小计
（元）
	备注

	
	
	
	
	
	
	
	
	
	
	

	
	
	
	
	
	
	
	
	
	
	

	
	
	
	
	
	
	
	
	
	
	

	
	
	
	
	
	
	
	
	
	
	

	
	
	
	
	
	
	
	
	
	
	

	
	
	
	
	
	
	
	
	
	
	

	合                      计
	
	


注：

1. 代理记帐机构银行账号：                            开户行：
2.  本表由代理记账机构填写并加盖公章后报送所属财政部门。

